
國立嘉義大學 理工學院 電子物理學系 

110學年度 第一學期 第四次系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0年 11月 23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時 10分：本校蘭潭校區電物二館

A18B-502會議室 

主席：余 O峰     記錄：羅 O月 

出席者：李 O隆、鄭 O平、林 O弘、蔡 O善、洪 O弘、許 O文（休假研究）、

蘇 O武（休假研究）、陳 O翰、陳 O緒、陳 O斌、高 O青、 

黃 O達(開會請假) 

列席者：陳 O煒（迴避） 

壹、報告事項：

一、主任報告事項：

1. 109學年度教學服務與研究獎勵如附件 1、附件 2。

2. 預計 12/7（星期二） 開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，修改 111 年入學必選修科目

冊，若有增減課程，再請各位老師提案。

3. 110學年度下學期大三導師請林 O弘老師擔任。

貳、討論事項：

※提案一

案由：電子物理學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主任遴選案，提請討論。

說明：

一、 依據理工學院主任遴選通知及本校「系所主任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及系

所主管遴選作業流程」，業經本系 110.10.26 第 3 次系務會議決議，辦

理本系系主任遴選相關事宜，已將決議後之公告內容-候選人啟事、候選

人推薦表、自行推薦表及候選人資料表內容，以及系內具主管候選人名

冊，將依系所主管遴選作業流程，循行政程序簽奉院長、校長同意後，

並將公告啟事送交理工學院公開徵求候選人。 

二、 目前公告已截止，理工學院院辦將系內外候選人資料送交本系所召開系

務會議進行第一階段初選，並產生主管候選人二至四人後，同時經由系

務會議決定主任遴選委員會教師代表（正取 3 名、備取 2 名）並提報送

院。 

三、 系主任遴選候選人票選單，如附件 3，請投票。



決議：本系系主任候選人正取前 2位順位依序為陳 O緒教授與蔡 O善教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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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提案二

案由：110學年度第 2學期本系系主任遴選關於本系主任遴選委員會教師代表投

票案。 

說明： 

一、依據理工學院主任遴選通知及本校「系所主任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及系

所主管遴選作業流程」，業經本系 110.10.26 第 3 次系務會議決議，辦

理本系系主任遴選相關事宜，已將決議後之公告內容-候選人啟事、候選

人推薦表、自行推薦表及候選人資料表內容，以及系內具主管候選人名

冊，將依系所主管遴選作業流程，循行政程序簽奉院長、校長同意後，

並將公告啟事送交理工學院公開徵求候選人。

二、第一階段初選，並產生主管候選人二至四人。 

三、本系系主任遴選委員會教師代表票選單（請排除主管候選人）（正取 3

名、備取 2名），如附件 4，請投票。

決議：教師代表正取 3名順位依序為鄭 O平教授、陳 O翰教授、余 O峰教授；

本系備取教師代表為洪 O弘教授、林 O弘副教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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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提案三

案由：電子物理學系 111 學年度專案教師聘任案-電子物理學系擬於 111學年度

第 1學期重新聘任專案助理教授（含）以上教師 1名，提請討論。 

說明： 

一、本系專案教師陳挺煒助理教授本(110)學年度即將滿三年。依規定必須重

新進行對外徵聘作業。 

二、因本系支援全校性普通物理學正課及普通物理學實驗、通識課程之教學

工作，本系老師除了開授本系必修與支援普通物理課程之外，每位老師

每學期至多只能開授本系每學期一門本系之專業選修課程，上、下學期

加總起來大約只能開授大學部共 21 門選修課（上、下學期開課容量 48
學時左右），如此對於本系學生之專業學科之培養明顯不足。（電物系 109
學年度上學期：必修 44 學時、選修 24 學時[9 門]；電物系 109 學年度下

學期：必修 44 學時、選修 24 學時[12 門]）。
三、本系 111 學年度專案教師徵聘啟事如附件 5，請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將依規定提送簽呈，俟簽准後，始進行專案教師徵聘作業。 

※提案四

案由：111學年度書面資料審查評量尺規與 111 學年度書面資料審查準備指引修

改案。 

說明：因應 111 學年大學聯招的改變，本系需修改個 111 學年度書面資料審查

評量尺規與 111 學年度書面資料審查準備指引，如附件 6，提請討論。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參、臨時動議：(無。) 

肆、散會：下午 13時 30分。


